附件：

江西省第二届粮食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实施方案

主办单位：省粮食局、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

承办单位：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粮油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一、竞赛职业（工种）

大赛设粮油保管员、粮油质量检验员两个竞赛职业（工种）。

二、参赛对象范围

参赛队员为全省粮食行业从事粮油保管、粮油质量检验职业的从业人员。

参赛队为各设区市粮食局、省粮油集团公司共十二个代表队。

各代表队由以下人员组成：领队1人，由各设区市粮食局和省粮油集团公司领导担任；联络员1 人，由设区市粮食局、集团公司人事教育负责人担任；参赛队员4—6人，其中：赣州、吉安、抚州、宜春、上饶、九江、南昌每队6人（保管员、检验员各3名），萍乡、新余、鹰潭、景德镇、省粮油集团公司每队4人（保管员、检验员各2名）。

三、竞赛程序及内容

大赛分选拔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选拔赛由各设区市粮食局、省粮油集团公司自行组织进行，选拔优胜者参加全省决赛；决赛将由省局大赛组委会组织考评组对选手进行理论知识竞赛和操作技能比赛。理论知识竞赛和实际操作比赛内容为国家粮食局颁发的粮油保管员、粮油质量检验员培训教程（包括高级工以及高级工以下所有低级别的内容）。试题从国家题库粮食专业分库提取。

四、大赛时间

2007年7月10日至13日，时间三天。大赛具体日程安排（见附件）。

五、大赛有关活动地点

大赛开幕式、闭幕式：省局十六楼会议室

理论知识竞赛：省局十六楼或七楼会议室

操作技能比赛：保管员地点—省粮油集团公司南良仓库；

检验员地点—省粮油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省局大楼15楼）。

选手住宿：拟定京西宾馆或核工业宾馆。

六、大赛组织机构

（一）大赛组委会

主  任：熊根泉（省粮食局局长）

副主任：刘奇兰（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李  骥（省总工会副主席）、

尹国柱（省粮食局副巡视员）

刘作棣（省粮食局副巡视员）

委  员：唐宝珠（省粮食局人教处处长）

张小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职培处处长）

张才福（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副部长）

罗金荣（省粮食局行业管理处处长）

邓小红（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柯晓浔（江西省粮油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书记）

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唐宝珠

副主任：杜晓林、徐国华

成  员：廖小平、刘建文、吴跃萍、张振华、赵家献、

邹国杨、丁宏

（二）工作小组

下设五个小组：赛务组、仪器设备保障组、考评组、监督组、后勤组。各小组分别由唐宝珠、杜晓林、吴良美、罗洪、徐国华同志担任组长，具体工作人员及工作职责另行通知。

七、表彰与奖励

1、对获得本次技能大赛各职业（工种）第一名的选手，报请江西省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2、对获得技能大赛各职业（工种）前三名选手，报请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授予“全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同时对前三名（第一名至第三名）选手由省粮食局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报国家粮食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核准后，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3、对获得技能大赛各职业（工种）前十名的选手，由省粮食局授予“全省粮食行业岗位技术能手”称号，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并报国家粮食局核准后，颁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或三级）。

4、对技能大赛合格选手，经省粮食局职业技能鉴定站核准后，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5、大赛设团体奖。对参赛代表队获团体总分前三名的，由省粮食局颁发第一、二、三名团体奖牌。

6、大赛设优秀组织奖，对获得各职业（工种）决赛前十名选手的代表队，由省粮食局颁发奖牌。

大赛日程安排表

7月10日
一天报到，晚上召开预备会

7月11日

8:30—9:30开幕式

9:40前往考场考试（地点另行通知）

10:00—12:00理论知识竞赛（保管员、检验员）   

14:00—18:00实际操作比赛（具体见安排）

7月12日

8:30—12:00实际操作比赛

14:00—18:00实际操作比赛

18:30评审人员核实选手成绩

20:30召开大赛组委会审定获奖选手名单

7月13日

8:40闭幕式

9:40全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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